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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7         证券简称：天津港        公告编号：临 2021-025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集装箱码头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简要内容：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股份”

或“公司”）与中远海运港口方面签署《股权转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本补充协议”），在 2021 年 2 月 26 日签署的《天津港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远海运港口(天津)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基础之上，确定标的股权最终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1,247,710,223.53 元。  

2.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中远海运港口(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CSP天津”）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公司与天津港（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购买或出售资产类关

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3.11 亿元，与本次交易累计计算后达到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3.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所属集装箱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CSP 天津转让所持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集装箱码头公司”或“目标公司”）34.99%股权。同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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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港口”）、CSP 天津签订

了原协议。 

目前，集装箱码头公司资产已完成国资备案且双方确定了最终股权

转让价格。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签约主体：天津港股份、中远海运港口、CSP天津 

2.根据原协议相关条款，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就调整后最终转让价款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现各方同意，由天津港股份、CSP 天津及中远海运

港口共同签署本补充协议。 

3.根据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21]A-0027 号”《资产评估报告》，目标公司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855,032,486.08 元。

该评估结果已经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以前述经备案的

评估结果为基础，各方最终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前述全部股东权

益评估价值乘以 34.99%所对应的金额人民币 1,348,875,866.88 元。 

4.目标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做出决议，通过了 2020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对目标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按

交割日前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方案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 比例% 金额 2021年分配利润 

1 

  分配投资者利润 100% 289,127,303.09  289,127,303.09  

  其中：1.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76.68% 221,702,816.00  221,702,816.00  

        2.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6.00% 17,347,638.19  17,347,638.19  

      3.中远海运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10.01% 28,941,643.04  28,941,643.04  

      4.招商局国际港口(天津)有限公司 7.31% 21,135,205.86  21,135,205.86  

5.针对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中远海运港口(天津)应向天津港股份支

付 的 调 整 后 最 终 转 让 价 款 为 标 的 股 权 转 让 价 格 人 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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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875,866.88 元扣减目标公司已分配利润乘以 34.99%所对应的标

的股权已分配利润金额人民币 101,165,643.35 元，即人民币

1,247,710,223.53 元。 

6.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本补充协议中的词语、释义与原协议

中的词语、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7.本补充协议为各方对原协议的补充约定，是原协议的组成部分，

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协议变更、解除、中止或终止的，本补

充协议亦应做相应调整，以实现合同公平､各方共赢之目的。 

8.本补充协议未涉及事项，在原协议中已有约定的，以原协议中约

定的为准。本补充协议约定与原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9.本补充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1）各方完成本补充协议的签署，即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

者授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公章； 

（2）各方已就本补充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分别按照其现时有效的章

程及适用法律要求完成了相关内部及外部的审议批准程序（如需）； 

（3）原协议已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事项不涉及对集装箱码头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的实质内容变更，有利于推动原协议的顺利执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 CSP天津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0；公司

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

购买或出售资产类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3.11亿元，与本次交易累

计计算后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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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集装箱码头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事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认可，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 月 28日 


